
证券代码：601369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6-026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1369 陕鼓动力 A股 停牌 2026/6/29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收购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风气体”、“标的公司”）全部少数股

东持有的 36.06%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收购完成后，秦风气体将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

因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

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陕鼓动力，证券代码：601369）自 2026年 6月 29日（星期一）开市起开始

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背景

秦风气体系公司持股 63.94%的控股子公司，自 2012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工

业气体领域，已发展成为专业化、规模化的国有大型工业气体系统解决方案商和服务

商。近年来秦风气体经营业绩稳步提升，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46.51亿元，创历史新

高。基于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及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为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提升盈利能力、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筹划本次交易，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为公司

股东创造更大回报。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秦风气体少数股东权益。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056912770U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8号综合楼 7层

主要办公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8号综合楼 7层

法定代表人 刘忠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 10月 25日

经营范围

工业气体项目的开发与建设；工业气体设备的研发、成套、采购及销售；

气体应用技术的开发、销售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目前正与标的公司各股东进行接洽。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化工”）、陕西延

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集团”）、陕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金控”）及西安恒博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恒博隆”）。

本次交易前，陕西化工、延长集团、陕西金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关于交易对方恒博隆，公司董事会秘书柴进担任恒博隆执行事务合伙代表。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柴进同时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恒博

隆执行事务合伙代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述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的交易标的、交易对方、交易方式以本次交易的

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签署了《意向协议书》，约定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

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上述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

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相关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文件确定。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具

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经有权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长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停牌申请；

（二）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意向协议书》；

（三）交易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7 日


	重要内容提示：

